
警政 187 

花蓮縣議會第 18 屆第 8次定期大會花蓮縣政府 

自 107 年 4 月 1 日起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工作報告表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警政 壹、刑事 

一、刑案偵破 

 

 

 

 

 

 

 

 

二、檢肅竊盜 

 

 

 

 

 

一、本期全般刑案發生 3,191 件、破獲 3,118 件、

破獲率 97.71%，與去年同期發生 2,944 件，

破獲 2,871 件，破獲率 97.52%比較，發生數

增加 247 件、破獲數增加 247 件、破獲率提

升 0.19%。 

二、本期暴力犯罪發生 18 件、破獲 20 件、破獲

率 111.11%，與去年同期發生 18 件，破獲

16 件，破獲率 88.88%比較，發生數持平、

破獲數增加 4 件、破獲率提升 22.23%。 

本期全般竊盜案 450 件、破獲 399 件、破獲率

88.7%，與去年同期發生 326 件、破獲 300 件、

破獲率 92%比較，發生數增加 124 件、破獲數增

加 99 件、破獲率下降 3.3%，其中： 

一、汽車竊盜案發生 35 件、破獲 33 件、破獲率

94.3%，與去年同期發生 16 件、破獲 19 件、

破獲率 119%比較，發生數增加 19 件、破獲

數增加 14 件、破獲率下降 24.7%。 

二、機車竊盜案發生 23 件、破獲 22 件、破獲率

95.7%，與去年同期發生 57 件、破獲 57 件、

破獲率 100%比較，發生數減少 34 件、破獲

數減少 35 件、破獲率下降 4.3%。 

三、普通竊盜案發生 392 件、破獲 344 件、破獲

率 87.8%，與去年同期發生 253 件、破獲 224

件、破獲率 88.5%比較，發生數增加 139 件、

破獲數增加 120 件、破獲率下降 0.7%。 

四、本期與去年同期均未發生及破獲重大竊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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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三、檢肅黑道幫派 

 

 

 

四、檢肅非法械彈 

 

 

 

 

 

 

五、查緝煙毒麻藥 

 

 

 

 

 

 

 

 

 

 

 

 

 

 

六、防制詐騙 

 

  件。 

本期檢肅「治平專案」到案首要對象 2 人、共犯

16 人（組織犯罪）與去年同期檢肅到案首要對

象 2 人、共犯 15 人比較，首要對象持平、成員

增加 1 人。 

一、本期緝獲制式槍枝 2 枝，與去年同期未緝獲

制式槍枝比較，緝獲數增加 2 枝。 

二、本期緝獲土（改）造槍械(含空氣槍)14 枝，

與去年同期緝獲土(改)造槍械(含空氣槍)22

枝比較，緝獲數減少 8 枝。 

三、本期緝獲各式子彈 407 顆，與去年同期緝獲

各式子彈 111 顆比較，緝獲數增加 296 顆。 

一、本期查獲第一級毒品案 60 件（人）、緝獲第

一級毒品毛重 38.8 公克，與去年同期查獲

79 件(人)、緝獲第一級毒品毛重 123.48 公克

比較，查獲數減少 19 件(人)、毒品量減少

84.68 公克。 

二、本期查獲第二級毒品案 546 件（人）、緝獲

第二級毒品毛重 677.15 公克，與去年同期查

獲第二級毒品案 623 件(人) 、緝獲第二級毒

品毛重 1724.44 公克比較，查獲數減少 77 件

(人)、毒品量減少 1047.29 公克。 

三、本期查獲第三級毒品案 10 件（人）、緝獲第

三級毒品毛重 739.77 公克，與去年同期查獲

第三級毒品案 5 件（人）、緝獲第三級毒品

毛重 345.83 公克比較，查獲數增加 5 件

(人)、毒品量增加 393.94 公克。 

一、本期發生詐欺案 233 件、破獲 204 件、破獲

率 87.55%，與去年同期發生 202 件、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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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七、緝豺專案 

 

 

八、查緝破壞國土

專案 

 

 

 

 

九、查捕逃犯 

 

 

 

 

 

十、「治安風水師」

防竊檢測及諮

詢工作 

 

 

 

 

 

 

192 件、破獲率 95.04%比較，發生數增加 31

件、破獲數增加 12 件、破獲率下降 7.49%。 

二、本期破獲集團性詐欺案件 7 件 47 人，與去

年同期查獲 4 件 32 人比較，查獲數增加 3

件，查獲人數增加 15 人。 

本期查獲違法高利貸放款 10 件 10 人，與去年同

期查獲 8 件 14 人比較，查獲數增加 2 件，查獲

人數減少 4 人。 

一、本期未查獲盜伐林木案件，與去年同期查獲

2 件 2 人比較，查獲數減少 2 件、查獲人數

減少 2 人。 

二、本期與去年同期均未查獲盜採砂石案件。 

三、本期查獲濫墾林地 1 件 1 人，與去年同期查

獲 1 件 1 人比較，查獲件數及人數持平。 

本期查捕逃犯共計 382 人，其中重要逃犯 3 人、

次要逃犯 48 人、一般逃犯 331 人，與去年同期

查捕逃犯共計 442 人，其中重要逃犯 3 人、次要

逃犯 59 人、一般逃犯 380 人比較，查捕逃犯減

少 60 人，其中查捕重要逃犯持平、次要逃犯減

少 11 人、一般逃犯減少 49 人。 

為提升民眾防竊常識及自衛防護能力，警察局主

動至民眾住家協助諮詢，找出易遭竊賊侵入或破

壞之弱點，供民眾參考改善，藉此達到有效防竊

之目的，降低被害風險。  

一、主動至轄區民眾住家實施防竊檢測諮詢服務

884 戶，與去年同期民眾申請諮詢服務 834

戶比較，增加 50 戶。  

二、針對失竊住戶提供諮詢服務 49 戶，減少重

複被害，與去年同期發生失竊戶 40 戶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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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十一、預防犯罪宣

導 

 

 

 

 

 

 

 

貳、交通 

一、事故防制 

 

 

 

 

 

 

 

 

 

 

 

 

 

 

 

 

 

較，增加 9 戶。 

一、配合本縣舉辦之大型活動辦理防搶（竊）、

反詐騙等預防犯罪宣導 55 場次，與去年同

期 31 場次比較，增加 24 場次。 

二、辦理警察廣播電臺花蓮臺「警民熱線－空中

派出所」廣播宣導 12 場次，與去年同期 10

場次比較，增加 2 場次。 

三、辦理本轄各鄉、鎮、市、村、里社區治安座

談會－預防犯罪專題演講 51 場次，與去年

同期 39 場次比較，增加 12 場次。 

 

一、各類交通事故： 

(一)A1 類（死亡）發生 20 件 20 人，較去年同

期發生 19 件 20 人，增加 1 件，死亡人數

無增減。  

(二)A2 類（受傷）發生 2,291 件 3,167 人，較去

年同期發生 2,473 件 3,288 人，減少 182 件，

受傷人數減少 121 人。  

(三)A3 類（車損）2,520 件，較去年同期發生

2,484 件，增加 36 件。 

二、防制作為：  

(一)A1 案件所轄分局分局長率交通組組長、偵

查隊隊長及轄區分駐(派出)所所長到場會

勘了解，必要時再由警察局邀請公路主管

單位實地會勘，研判主要肇因並研提交通

工程改善防制措施，強化轄區易肇事路(時)

段巡邏密度。  

(二)強化交通設施損壞通報機制，發現屬於標

誌、標線、號誌或其他道路交通工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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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交通執法 

 

 

 

 

 

 

 

 

 

 

 

 

 

 

三、交通疏導 

 

 

 

 

 

 

主動通報、協調道路管理機關，並參與或

主動辦理會勘，儘速改善，於未改善前，

加強巡邏、守望等防制作為。  

(三)結合地方資源，共創良好交通公私協力環

境，爭取社會團體之支持及結合民間團體

善用所轄資源，創造更優質之交通安全用

路空間。 

一、交通違規稽查： 

交通執法之目的在於讓民眾養成遵守交通

法規的習慣，避免不當違規造成交通事故發

生，加強有關肇事交通違規取締，一般輕微

違規以勸導為主，以符合民眾期待。 

二、持續配合全國性交通大執法：  

(一)加強取締酒後駕車。  

(二)取締砂石車超載及各類重大違規。  

(三)持續推動「惡性違規」執法工作。  

(四)每月持續執行全國性取締牌照違規專案勤

務，加強車輛牌照違規使用之取締。  

(五)分析交通事故發生原因，除酒後駕駛肇事

外，違規超速、超車、迴車及跨越禁制(雙

黃)標線行駛亦為肇事主、次要原因，結合

防制交通事故稽查勤務，嚴正執法。 

運用警（民）力，加強市區交通尖峰時段、例假

日、重點節日、連續假期（清明節、端午節、中

秋節）、觀光景點、「107 年龍舟競賽」、「107 年

花蓮縣金針花季」、「2018 年紅面鴨 FUN 暑假」、

「2018 年夏戀嘉年華」、「107 年知卡宣綠森林親

水公園暑期戲水設施開放活動」、「2018 年原住

民豐年節」等各項觀光、藝文重要活動之交通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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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四、交安宣導 

 

 

 

 

 

 

 

 

 

 

 

 

 

 

 

 

 

 

 

 

 

 

 

 

 

 

導與管制，以維安全及順暢。本期規劃交通管制

及疏導勤務，動用警（民）力 8,177 人次。 

一、本期執行宣導成效：  

(一)辦理機關、學校、社團、教會「交通安全

法令及交通事故案例」、「學校學生交通安

全」、「路權觀念與各項交通執法」、「老人

安全宣導」等宣導活動計 77 場次。 

(二)運用新聞媒體持續宣導防制酒後駕車、行

車安全與事故處理、路權優先安全第一等

觀念，本期專題宣導計 47 次。 

二、持續加強市區交通尖峰、例假日各觀光景點

及縣內體健(體育競賽)、觀光農特展活動交

通指揮疏導，維持行（停）車秩序安全與順

暢；同時結合推動「取締酒後駕車」、「防制

飆車」、「路權優先、安全第一」，製作宣導

文宣海報、宣導品，加強執法交通安全宣

導，提升用路人遵守「喝酒不開車、開車不

喝酒」及遵守路權「停」、「讓」、「慢」規定，

分階段配合交通安全工程及執法作為，提升

交通安全。 

三、警察局建置「洄瀾交安」facebook 粉絲專頁，

並將各項執法交通安全宣導及路況即時上

傳，截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粉絲人數已

達 3,608 人，並持續推廣中。 

四、為宣導民眾不再酒駕，降低酒駕肇事案件發

生，警察局針對 5 年內（102 年-106 年 12

月 31 日止）酒駕違規 2 次以上之民眾(計有

3,724 人)，實施勸導與居家之關懷，由各分

局轄區正（副）所長前往再犯者住處宣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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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五、道路交通工程

安全計畫 

 

六、加強便民服務

措施 

 

 

 

 

 

 

 

 

 

 

 

 

 

 

 

 

 

 

 

 

 

 

後不開車」、「指定駕駛」、「代叫計程車」等，

以建立民眾守法觀念。 

配合道路改善管理單位實施道路交通工程安全

會勘 96 處；另審查各項交通維持計畫 31 件，保

持施工區域交通安全。 

一、有關加強便民服務措施案，針對酒後駕車行

為人於假日前一天或假日中，在本縣轄內單

純因酒後駕車遭警察局員警稽查取締，得於

假日期間親自或委託他人至本縣警察局交

通隊車輛移置保管場（花蓮監理站管轄部

分）及玉里警察分局（花蓮監理站玉里分站

管轄部分）繳納罰鍰後領回移置保管車輛，

自 107 年 4 月 1 日起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

計代收酒後駕車罰鍰 3 件，總計代收金額新

臺幣 8 萬 3,500 元整，普獲民眾好評。本縣

警察局秉持為民服務理念，將持續辦理本項

代收罰鍰工作。 

二、交通事故資料網路申請： 

為提升民眾申請交通事故初歩分析研判表

及相關資料之便利性，避免民眾路途遙遠、

行動不便者舟車勞頓，提供網路即時申請服

務；警察局接獲線上申請資料，即迅速辦理

核發申請資料，107 年 4 月 1 日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受理網路申請案件計 906 件，

獲民眾好評。 

三、為服務南區計程車司機，議會建議於雙月第

四週星期五派員前往玉里分局辦理執業登

記證換領、驗證、異動之服務，以避免計程

車司機舟車勞頓，自 103 年 2 月實施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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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參、少年 

春風專案 

 

 

 

 

 

肆、婦幼 

一、家庭暴力防治

暨婦幼安全工

作 

 

 

 

 

 

 

 

 

二、查處違反兒童

及少年性剝削 

 

 

 

伍、鑑識 

勘察採證 

 

深獲南區計程車司機好評，107 年 1 月至 9

月止合計辦理 18 件。 

 

一、規劃「春風專案」臨檢查察勤務 18 次，執

行成果共計勸導不良少年 78 人次，其中少

年逃學逃家 32 人次、出入不正當場所 9 人

次、深夜遊蕩者 26 人次、其他非行 11 人次。 

二、目前列管少年 49 人、輔導少年 52 人。 

三、辦理各式預防犯罪宣導活動共計 10 場。 

 

一、受理家庭暴力案件 562 件，執行通常保護令

122 件；聲請暫時保護令 101 件、執行暫時

保護令 138 件；函送家暴案件計 71 件(違反

保護令罪案件 24 件、家庭暴力罪案件 47

件)；逮捕現行犯隨案移送計 16 件（違反保

護令罪 11 件、家庭暴力罪 5 件），地方檢察

署交保飭回附條件命令 17 件。 

二、受理性侵害案 117 件（其中 15 件偵辦中）、

偵破 102 件、查獲加害者 111 人。 

三、受理性騷擾案 7 件，其中已完成調查移送花

蓮地檢署 6 件 (1 件尚查無涉嫌對象) 。 

針對可能從事色情或違反兒童及少年性剝削之

場（處）所，責由警察局各分局加強臨檢查察外

亦選定目標，不定時臨檢查察，防制不法情事發

生。本期查獲違反兒童及少年性剝削防制條例案

件計 5 件 3 人。 

 

一、業務督考成績： 

107 年上半年刑案現場指紋送鑑業務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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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陸、保安 

一、自衞槍枝管理 

 

 

 

第 1 名。 

二、刑案現場勘察 306 件；採獲重要跡證，比中

犯嫌、關係人 45 件，持續落實刑案現場勘

察採證，藉由現場跡證確認嫌犯身分及釐清

案情，提升整體刑案破獲率。 

三、支援重大、特殊刑案現場勘察採證摘要： 

(一)107 年 4 月 9 日吉安分局轄內吉興路槍擊

案，現場採獲 39 項證物，協助釐清案情。 

(二)107 年 5 月 2 日吉安分局轄內陳○○槍擊死

亡案，現場採獲 26 項證物，協助釐清案情。 

(三)107 年 6 月 27 日新城分局轄內陳○○、范

○○雙人墜谷死亡案，現場採獲 3 項證物，

協助釐清案情。 

(四)107 年 8 月 1 日新城分局轄內賴○○遭強盜

案，現場採獲 13 項證物，其中 6 枚指紋跡

證比中犯嫌李○○，提供偵查隊破案線

索，緝捕李嫌到案。 

(五)107 年 8 月 18 日花蓮分局轄內廖○○遭搶

奪案，現場採獲 9 項證物，協助釐清案情。 

(六)107 年 8 月 26 日花蓮分局轄內鍾○○遭槍

擊案，現場採獲 13 項證物，協助釐清案情。 

(七)107 年 9 月 24 日玉里分局轄內田○○遭槍

擊死亡案，現場採獲 4 項證物，協助釐清

案情。 

 

列管槍枝計有 1,664 枝［手槍 3 枝、魚槍 153 枝、

麻醉槍 2 枝、運動飛靶槍 58 枝、空氣步槍 4 枝、

空氣手槍 15 枝、空氣獵槍 6 枝、制式獵槍 70 枝、

原住民自製獵槍 1,310 枝、原住民（漁民）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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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二、管制刀械管理 

 

三、集會遊行 

 

四、警衞安維 

 

 

 

 

五、山地管制 

 

 

 

 

 

 

 

 

 

 

六、民力運用 

 

 

 

七、建置重要路口

錄影監視系統 

 

 

魚槍 40 枝、漁民魚槍 3 枝］，均依規定列冊管理。 

管制刀械武士刀 9 枝及十字弓 103 把，合計 112

枝(把)，均依規定列冊管理。 

受理民眾申請集會遊行 12 件，均派員維持秩序

妥善處理。 

執行一般警衛及重要活動安全維護工作 21 件；

其中較為重要者，計有「花蓮縣政府 107 年秋季

國殤及追悼公殞將士大典」、「2018 夏戀嘉年

華」、「2018 紅面鴨 FUN」、「107 年知卡宣綠森林

親水公園」等大型活動，任務均圓滿完成。 

一、本期受理核發民眾申請入出山地經常管制區

許可證 4,448 件、1 萬 9,644 人。 

二、依據內政部警政署 106 年 1 月 10 日警署保

字第 1060044509 號函，於 106 年 12 月 12 日

邀集山地管制各相關單位及秀林鄉各部落

代表召開會議，檢討本縣秀林鄉山地管制有

無調整或解除之需要，會議決議建議解除列

管並報由內政部警政署函送國防部後備指

揮部，轉呈國防部會同內政部核定公告，自

107 年 6 月 18 日起解除本縣秀林鄉(不含銅

門部落)山地管制區。 

現有協勤民力 3,323 人，其中義勇警察 826 人、

民防人員 502 人、山地義勇警察 168 人、村（里）、

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 1,728 人、義勇交通警察 99

人，協助維護地方治安及交通。 

辦理 107 年度「中央一般性補助款辦理施政項目

－重要路口監視系統」(經費新臺幣 330 萬元)，

計汰換老舊系統 15 處 61 支鏡頭(花蓮市 2 處 10

支、秀林鄉 1 處 3 支、玉里鎮 3 處 10 支、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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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後勤 

一、廳舍整建 

 

 

 

 

 

 

 

 

 

 

 

 

 

 

 

 

 

 

 

 

 

 

 

鄉 1 處 3 支、吉安鄉 4 處 23 支、瑞穗鄉 1 處 3

支、卓溪鄉 1 處 2 支及富里鄉 2 處 7 支)；107 年

4 月 1 日起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含議會補助案共

建置 172 處、367 支鏡頭。 

 

一、107 年度民意派出所及新城分局廳舍耐震補

強整修工程，預算金額新臺幣 647 萬 7,000

元，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於本(107)

年 3 月 27 日決標，4 月份審查、5 月份工程

招標、6 月份開工，已於 9 月 27 日完工，預

計 10 月份驗收、11 月份結算。 

二、局本部（含鳳林分局）廳舍整修工程，預算

金額新臺幣 685 萬 2,000 元，委託規劃設計

監造技術服務於本(107)年 3 月 16 日決標，4

月份審查、5 月份工程招標、7 月份開工，

預計 10 月 27 日完工、11 月份驗收、12 月

份結算。 

三、警勤科技大樓暨綜合大樓新建工程，預算金

額新臺幣 6 億 5,000 萬元，採分年編列方式，

本(107)年度預算金額 1,100 萬元，委託專案

管理(含監造)於 107 年 3 月 12 日上網，107

年 4 月 10 日開標，107 年 4 月 12 日評選，

預計 107 年 11 月完成工程(統包)決標，110

年 8 月結算。 

四、本局「107 年 0206 地震公共設施災後復建工

程」，預算金額新臺幣 920 萬 8,000 元，委託

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於本(107)年 5 月 28

日決標，6 月份審查、7 月份工程招標、7

月 30 日開工，已於 9 月 27 日完工，預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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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警用武器裝備

及車輛管理 

 

 

 

 

 

 

 

 

 

 

三、警用電訊設備

管理 

 

 

 

四、執行採購 

 

 

 

 

 

 

 

 

 

 

月份驗收、12 月份結算。 

一、警用武器裝備： 

(一)瑞士狙擊槍 7 枝、衝鋒槍 29 枝、步槍 305

枝、手槍 1,691 枝及各式彈藥 12 萬 7,630

顆。 

(二)各式防彈衣 1,021 件、防彈頭盔 433 頂、防

彈盾牌 126 面。 

二、警用車輛：   

(一)各式警用汽車 225 輛。 

(二)各式警用機車 651 輛。 

三、警用武器裝備及車輛依內政部警政署「後勤

業務要則」及「警用裝備檢查計畫」，每年

定期及不定期實施檢核。 

設置轉播站 22 處、配發轉播機 55 台、無線電基

地台 46 台、固定台 154 台、車裝台 215 台、手

攜台 1,264 台，依「警用機動無線電裝備定期維

護保養作業要點」，每月（季、半年）定期實施

維護保養。 

一、警用汽、機車採購： 

(一)107 年度採購警用巡邏車 16 輛、偵防車 1

輛、小型警備車 1 輛，預算金額新臺幣（以

下同）1,212 萬元，已於 107 年 6 月 11 日完

成驗收結算。 

(二)107 年度採購警用巡邏機車 25 輛及偵防機

車 15 輛，採購金額新臺幣 283 萬元，已於

107 年 4 月 24 日完成驗收結算。 

二、警用車輛保險採購(為保障同仁權益，107

年度警用車輛保險採購案，每車除投保強制

險外，另再投保任意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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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督察 

一、法紀教育 

 

 

 

 

 

 

二、風紀調查 

 

 

 

 

(一)汽車任意險： 

每人傷害最高理賠金額為 300 萬元、傷害

最高理賠總額為 600 萬元、財損最高理賠

為 30 萬元。 

(二)機車任意險： 

每人傷害最高理賠金額為 150 萬元、傷害

最高理賠總額為 300 萬元、財損最高理賠

為 30 萬元。 

三、員警服裝採購： 

(一)107 年度行政人員服裝採購，預算金額新臺

幣 30 萬 8,360 元，已於 107 年 9 月 14 日辦

理抽檢程序完成，發放試穿中。 

(二)107 年度員警制服採購，預算金額新臺幣

1,684 萬 9,500 元(中央補助 884 萬 3,000，縣

自籌 800 萬 6,500 元)，配合內政部全面更

新新式警便服，已全部下訂完成，履約中。 

 

一、為加強員警法紀觀念，結合學科季常訓實施

「法紀教育講習」，聘請專家闡釋法令規

定，強化員警守法精神。 

二、蒐集各縣市警察局員警違法（紀）案例，函

發並張貼內部網路公告，期使員警知所警

惕，廉能自持，本期函發及張貼網路公告案

例計 39 則。 

一、風紀探訪： 

依據警察局風紀探訪工作執行計畫，遴選適

當人選，編成風紀探訪小組，針對轄區風紀

誘因場所，加強規劃探訪及臨檢，藉以防杜

風紀案件發生，本期規劃探訪 50 班次及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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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輔導 

 

 

 

 

 

 

 

 

 

 

 

 

 

四、勤務督察 

 

 

 

 

檢勤務計 24 班次。 

二、設置檢舉信箱（含電子、電話）： 

對民眾檢舉及媒體報導，主動審慎查處，經

查屬實，即予嚴辦，若與事實不符者，立即

公開澄清，以正視聽，本期受（處）理檢舉

計 8 件。 

三、風紀查處： 

違反風紀案件 7 件 10 人，警察局仍將秉持

勿枉勿縱，主動查處移送，期能機先防範，

有效防制員警違法(紀)行為。 

一、對關懷及教育輔導對象實施專責輔導，藉由

懇談、勸導、告誡等方式，真誠協助並勸善

規過、激勵自新，本期實施教育輔導計 159

人次。 

二、對有酗酒習性或酒駕紀錄員警實施輔導懇

談，並以信函就酒駕行為可能涉及之行政、

刑事、民事責任及相關員警酒駕之慘痛案

例，未婚者函文其父母，已婚者函文其父

母、配偶，由單位主官(管)與其家屬共同懇

勸約制，嚴禁發生酒駕行為。另要求所屬主

官（管）於每日第 1 班勤務前施予酒精濃度

檢測與落實勤前教育及服裝儀容檢查，防範

員警勤前飲酒或酒駕情事，本期列冊輔導計

9 人。 

一、針對各項勤務執行採普遍、平均、深入之分

層、分區及駐區督導，遇重大慶典或重要勤

務活動，依實際需要專案規劃督導，協助各

項工作之推動，本期規劃督導計 1,093 班次。 

二、持續推動單一窗口作業流程及受理報案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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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理文康活動 

 

玖、人事 

人事編制員額 

 

 

 

 

 

 

 

 

 

 

拾、報案管制 

受理 110 報案 

 

 

 

 

拾壹、訓練 

一、學科訓練 

 

 

 

錄影（音），加強要求所屬員警受理報案之

態度與觀念，強化為民服務工作之執行，以

期提高民眾滿意度，本期規劃督導計 648 班

次。 

107 年 6 月 16-18 日組隊參加花蓮縣政府「2018

世紀飛天龍-鯉魚展競技」龍舟競賽。 

 

一、警察局編制員額 1,483 人，107 年預算員額

1,336 人，截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現有員

額 1,244 人（其中具原住民身分 258 人）；另

技工、駕駛、工友 107 年度預算員額 60 人、

現有員額 55 人。 

二、依據「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各縣市警察

局年度預算（含人事費）係由地方政府編列

負擔，行政院鑑於地方財政困難，107 年度

各縣市警察局警政人員人事費、超勤加班費

及基本辦公費等三項基本財政支出，由行政

院統一核算明定補助地方政府。 

 

本期受理 110 報案本轄案件共計 22,466 件，其中

有效案件 20,158 件、無效案件 2,308 件，有效案

件中，交通案件 10,478 件、為民服務 7,171 件、

社會秩序案件 1,750 件、一般刑案 681 件、災害

78 件；另轉介他轄警察局處理案件共計 128 件。 

 

一、每年實施學科常年訓練 2 次，本期(107 年 4

至 9 月)參訓員警 2,322 人次。 

二、鼓勵員警在職進修，本期計有 21 名員警參

加各類進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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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術科訓練 

 

 

 

 

 

 

 

 

 

 

拾貳、秘書 

一、人民陳情案件 

 

二、公文檢核 

 

 

 

拾參、外事 

一、核發警察刑事

紀錄證明 

 

 

 

 

 

 

 

 

一、每月定期實施射擊及體技教育訓練，本期參

訓員警計 1,120 人；本期實施手槍射擊、體

能、綜合逮捕術及架離法測驗，參測員警

4,480 人次。 

二、擴大臨檢勤前教育、聯合勤教等集會，由教

官示範或指導員警臨檢、巡邏、啟動快打等

標準作業程序；另擷取各警察機關同仁處理

案件之正、負面新聞報導影片，製成案例教

材施教，以提升員警執勤及應變能力。 

三、本期前往各機關、團體、學校教導防身術計

5 場次，參訓人數 450 人次。 

 

本期受理人民陳情計 735 件，均由專人設簿實施

管制、追蹤，並於規定期限內函復陳情人。 

公文收文 28,158 件、發文 13,351 件，均以電腦

管制，對逾期未結案件，系統自動以電子郵件稽

催，每月簽報公文時效統計資料陳首長知悉並通

知落後單位檢討改進。 

 

一、自 106 年 1 月 1 日起推動警察刑事紀錄證明

「即時發證」措施，民眾如臨櫃申辦且無刑

案紀錄或不予登載項目者，原法定作業時間

2.5 個工作天可縮短，以「無刑案紀錄者」

受理後即時發證，「有刑案紀錄者」則維持

原規定工作日發證；另自 106 年 9 月 13 日

起推動由「各分局受理暨轉發民眾申辦警察

刑事紀錄證明」的便民措施，大幅縮短民眾

申辦警紀證等待時間及往返路程，107 年 4

月 1 日至 107 年 9 月 30 日已核發計 2,46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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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緝在臺非法

外來人口 

 

三、轄內發生涉外

案件 

 

 

四、查緝大陸人民

來臺非法活動 

 

拾肆、防治 

一、落實勤區工作 

 

 

 

 

 

 

二、失蹤人口查察

管理 

 

大幅縮短民眾申辦警紀證等待時間與降低

相關成本。 

二、本期受理核發警察刑事紀錄證明計 2,468

件，其中由各分局代為受理轉送警察局外事

科製作核發案件計 110 件，占總申辦件數

4.45％，有效減少本縣南區民眾申辦（領）

往返路程及時間，提供便民服務，有效提升

服務品質。 

本期查獲行蹤不明外籍勞工計 2 件 4 人，皆已移

送內政部移民署花蓮縣專勤隊辦理遣返，落實維

護國人就業權益。 

本期轄內發生涉外案件共計 12 件 12 人(公共危

險罪 5 件 5 人、傷害罪 2 件 2 人、竊盜罪 2 件 2

人、詐欺罪 1 件 1 人、妨害自由罪 1 件 1 人及文

化資產保存法案 1 件 1 人)。 

本期查獲大陸人民來臺非法活動案件計 1 件 1

人（過失傷害案 1 件 1 人）。 

 

 

一、本轄警勤區數共計 441 個（花蓮分局 117 個、

吉安分局 123 個、新城分局 51 個、鳳林分

局 80 個、玉里分局 70 個）。 

二、警勤區員警依規定實施訪查，以達犯罪預

防、為民服務及社會治安調查等任務。 

三、對列管記事一、二人口加強列管查察，減少

危害防止再犯。 

一、加強協尋失蹤人口，受理或尋獲後通報各分

駐（派出）所及勤務指揮中心，並輸入受理

報案 e 化平臺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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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社區治

安」工作 

 

 

 

 

 

 

 

 

 

拾伍、行政 

一、機動派出所 

 

 

 

 

二、取締賭博性電

子遊戲場所 

 

 

 

三、查處妨害風化

（俗）行為 

 

四、專責警力派遣 

 

二、本期受理失蹤人口計 86 件，尋獲 39 件（含

尋獲他轄件數）。 

一、推動「社區治安工作」由各分局、分駐（派

出）所結合社區組織辦理社區治安會議，並

指派分局重要幹部參加，本期辦理計 71 場

次。 

二、推行社區警政：  

(一)員警發現轄內有急待救助、獨居老人或中

低收入戶，主動協助轉介社福單位或尋求

公益團體救助，本期協助辦理社會救助通

報計 128 件。  

(二)每年三節前夕，辦理轄區弱勢家庭關懷訪

視，本期關懷訪視獨居長者計 200 名。 

 

為嚴密勤務部署，強化機動能力，主動接觸民

眾，提供服務與關懷，提升服務品質，由警察局

各分局於治安及交通熱點設置「機動派出所」，

就近受理報案、服務諮詢...等，本期為民服務計

70 件。 

為防範電子遊戲場業變相違規從事賭博或違法

行為，每月規劃 6 次專案性臨檢勤務，對超商、

雜貨店、小吃店等場所違規擺設電子遊戲機布線

查察取締，自 107 年 4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

共取締 3.5 件(歇業者核計為 0.5 件)。 

針對轄內可能涉營妨害風化（俗）場（處）所加

強臨檢，並不定時實施專案檢查，防制不法，本

期取締妨害風化案計 6 件 15 人。 

依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行「維護公共安全方案

-營利事業管理部分」，針對 7 種行業、電子遊戲



警政 205 

類別 工 作 項 目 實 施 情 形 備 考

 

 

 

 

五、警察志工 

 

 

 

拾陸、資訊 

一、資安管理與資

源共享 

 

 

二、充實資訊設備 

 

 

 

三、電腦與系統維

護 

 

 

 

 

 

 

 

 

四、辦理各項設備

維護保養 

場及資訊休閒業執行查報工作所提專責警力申

請，由警察局行政科及保安隊派員配合執行，必

要時請當地分局派遣警力支援，本期執行聯合稽

查工作計 19 次。 

警察志工編組設大隊，下設婦幼、花蓮、吉安、

新城、鳳林、玉里等 6 個中隊，各分局警察志工

中隊再依其所屬分駐(派出)所實際運作狀況設

分隊，目前警察志工計 187 人。 

 

依據「警察機關資訊安全實施規定」，嚴格執行

各類查詢密碼管制及帳號管理，確保網站及個人

電腦軟硬體資料之安全。本期協助推動公文電子

化業務計 3,063 次、e-mail 資源共享 716 臺。 

一、辦理 107 年度電腦汰換案，計採購 107 臺電

腦主機。 

二、辦理 107 年度 M-Police 行動載具汰換案，計

採購 87 臺行動載具。 

辦理 107 年上半年度電腦資訊設備業務、行動電

腦設備檢查及資訊安全考核工作，瞭解及掌控電

腦暨相關資訊設備使用、保養維護狀況及整備情

形，輔導加強保養維護工作，確保設備正常堪

用，以延長電腦設備之使用壽命，有效利用資訊

設備，俾利推展各項勤(業)務，另督導各單位電

腦機房暨資訊設備檢查工作執行及督考成效，落

實基層單位設備保養檢查工作，本期區域聯防維

護計 1 次 313 臺、電腦系統維護計 141 次 151 台、

列表機維護 64 臺。 

維護電腦機房不斷電系統、各項警政專屬系統及

受理報案 e 化電腦等系統，並執行設備維護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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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理推展資訊

教育訓練 

 

 

拾柒、防情 

一、警報系統維護 

 

 

 

 

 

二、防情及海嘯演

練 

 

 

拾捌、公關 

積極推展媒

體行銷 

 

 

 

 

 

 

 

 

拾玖、會計 

工作，以確保設備正常堪用，俾利推展各項勤

(業)務。本期維護保養計 1 次 14 臺。 

為提昇員警資訊能力，強化行政效率、降低資安

威脅，規劃辦理資訊訓練，已於 107 年 8 月全面

辦理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練訓練，強化同仁資安

防護的基本觀念。 

 

一、中央遙控警報系統定期保養 5 次、不定期保

養 7 次。 

二、中繼站通訊網定期保養 5 次、不定期保養 7

次。 

三、本局轄內 34 處警報設備定期保養 5 次、不

定期保養 7 次。 

一、內政部警政署及警察局每月不定期對各警報

臺實施防情及海嘯演練，本期總計 60 次。 

二、每月對警報臺定期實施防情值勤查察業務，

本期總計 6 次。 

 

一、本期主動發布新聞稿 429 件；新聞剪報資料

1,387 則，落實大眾媒體、民意機關聯繫、

宣導警政政策及增進警民互動。 

二、建置 facebook 粉絲專頁共計 8 個，(花蓮縣

警察局、花蓮、吉安、新城、鳳林、玉里分

局、洄瀾交安及 HLPB 局長室)，迄今粉絲

數達 59,567 人，專頁內容以治安、交通、服

務三大面向為主軸，包含即時訊息、新聞澄

清、好人好事、好文好圖及宣導影片，並持

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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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算執行及會

計處理 

 

 

 

 

 

 

 

 

 

 

 

 

 

 

 

 

 

二、審核、登記及

管理公務統計

報表 

貳拾、法制 

一、國家賠償 

 

 

 

 

 

一、預算審核：確實審核年度各項計畫及預算之

執行，並協助依原計畫內容及預定進度實

施。 

二、會計審核：依據現行有關法令制度確實審核

會計憑證、報表及簿籍並為會計事務之處

理。 

三、採購及財物審核：協助辦理有關工程之定

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勞務之委任

或僱傭等採購事務及財物處理程序，均能依

「政府採購法」及其施行細則等相關規定辦

理。 

四、依政府採購法第 73-1 條之規定，辦理各項

採購案審核程序，編製傳票或付款憑單送財

政部門執行付款作業。 

五、各項預付款依據各該計畫執行期限，如期清

理歸墊，對於懸帳款項督促及時清理，以醒

帳目。 

六、依會計法第 32 條規定期限編製會計報告，

分送有關單位核備及送審計機關審查。 

一、依規定審核各單位編報之統計報表並予以登

記管理。 

二、編製及發布統計年報。 

 

本期處理國家賠償申請案件計 5 件，1 件已結

案，4 件未結案，上開已結案件，係不符國家賠

償要件，於警察局審查後撰寫拒絶賠償理由書回

復。未結案件中，1 件(請求酒駕拒測違法損害賠

償及返還移置保管機車)經原告起訴，現進行言

詞辯論程序、另 3 件因請求權人應載事項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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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令諮詢 

 

三、法令測驗 

 

 

 

 

貳拾壹、政風 

一、防貪業務 

 

 

 

 

 

 

 

 

 

 

二、肅貪業務 

 

 

三、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業務 

且未具理由，目前均尚待其補充。 

員警執行勤（業）務發現法令疑義由警察局設置

法令諮詢小組釋疑，期內處理 45 件。 

提升員警法律素養，訂有年度法令研讀實施計畫

並辦理測驗，本期計施測 1 次、分 6 梯次，參測

員警達 240 人次。各單位依本規劃之研讀內容及

重點題庫要求研讀及加強宣導，員警普遍對重要

執法知識皆能熟悉，有效提升執法能力。 

 

一、結合縣府協辦「視聽歌唱等 7 種行業、電子

遊戲場業及資訊休閒業聯合稽查人員」專案

法紀宣導 1 案，俾使基層稽查人員權益有效

維護。 

二、為嚴謹個資洩密疑義，推動「107 年預防洩

漏個資專案廉政宣導」，充分落實保密作

為，以確保行政目的之達成。 

三、本期參與監辦採購程序共計 76 案，經比對

異常提列違失案件 11 案，均已導正缺失並

有效適當之採購，以維機關採購權益，並獲

核列「預警作為」績效。 

主動發掘受理各類檢舉或交查案件，經澄清結案

計有侵占公物 1 案、洩密 2 案、違法兼職 1 案、

採購疑義 1 案。 

一、106 年度警察局暨所屬單位應申報財產之公

職人員計 280 人，依法定比例抽出實質審核

件數計 39 案，目前於實質審核作業階段。 

二、107 年 9 月 5 日至 10 月 5 日推動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授權業務，冀使申報義務人 100%申

報授權，以達「零裁罰」目標。 

 


